附件：

	南通市公路水运工程工地试验室备案检查考核表（试行）

	备案工地试验室名称：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一、备案考核基本要求：工地试验室申报时必须满足的条件，一旦出现标记“★”的问题，一律不接受备案，工地试验室应立即整改，达到要求后，质监机构接受备案，组织现场审核。

	基本要求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1）工地试验室应按合同段单独设立；                                       
（2）同一合同段内施工、监理单位的工地试验室不得由同一家母体检测机构授权设立；

（3）上年度信用评价等级在C级及以下的检测机构不宜作为授权设立工地试验室的母体检测机构；

（4）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设立工地试验室的，其母体检测机构应取得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等级证书和计量认证资格；

（5）试验检测人员应持证上岗，专业配置合理，覆盖现场试验检测各专业，人数应满足备案基本要求；

（6）试验检测人员应注册登记在母体检测机构，人员保险注册单位与申报单位一致；

（7）试验检测人员不得同时任职两家及以上工地试验室；

（8）不得聘用信用较差或很差的试验检测人员。
	□★工地试验室未按合同段单独设立；

□★同一合同段内施工、监理单位的工地试验室由同一家母体检测机构授权；

□★母体检测机构无等级证书或上年度信用等级评价在C级及以下；

□★第三方检测机构不具备资格；

□★未按规定或合同配备相应条件的试验检测人员；

□★人员未在母体机构注册登记，人员保险注册单位与申报单位不一致；

□★人员同时在两家及以上工地试验室任职；                               

□★聘用信用较差或很差的人员。

	二、备案现场考核：

1.通过备案现场核查：检查不存在带“☆”的问题，且考核分数≥85分。工地试验室要对存在问题认真整改，并在检查后5日内上报反馈材料；市质监处对整改反馈材料进行审核，确认整改到位后下发备案通知书。
2. 不予通过备案现场核查：（1）检查存在带“☆”的问题；（2）检查不存在带“☆”的问题，但考核分数<85分。工地试验室要对存在问题全面整改，并在检查后10日内上报整改反馈材料；市质监处对整改反馈材料进行审核，并视情况组织进行现场复查，确认整改到位后下发备案通知书。

	考核

类别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考核情况
	考核得分

	1、检测授权

(10分)
	1.1授权范围(10分)
	（1）母体检测机构应在其等级证书核定的业务范围内对工地试验室进行授权；

（2）授权内容包括工地试验室可开展的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授权负责人、授权工地试验室的公章、授权期限等；

（3）母体检测机构应按照要求对工地试验室进行符合性检查和指导，并提供相关检查资料；                                         
	□授权参数超出母体试验室资质范围，扣1分/项；
□授权内容不齐全，扣1分/项； 

□母体检测机构未对工地试验室进行符合性检查，扣5分；                   
	
	


（6）


□☆功能室设置不齐全或未单独设立，扣1分/室；

	□操作台、样品架不符合要求，扣0.5分/项；

□基础、基座不符合要求，扣1分/项；

□标准养护室建设不满足要求，扣1分；

□水泥混凝土室地面未设置泄水槽，扣1-2分。
	
	

	
	2.2标志标牌（2分）
	（1）标牌、标志应齐全，应包括：单位名称牌匾、各工作室门牌、组织机构框图（含内部和外部，内部应至少包含：试验室名称、授权负责人和各工作室等相互间的关系，人员照片、岗位、持证、联系方式等信息）、岗位职责、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上墙图框，以及安全、环保等各种明示标志。

（2）标牌、标志尺寸内容符合相应要求，应悬挂在醒目位置。
	□标牌、标志不齐全，扣1分；

□标牌、标志未上墙、悬挂，尺寸内容不符合相应要求，扣1分。
	
	

	
	2.3检测环境（5分）
	（1）对于有环境要求的功能室应配备相应的温、湿度控制设备，并悬挂经过检定/校准过的温湿度计，对于空间较大的功能室应不少于2个；

（2）对温度、湿度有要求的功能室，温度、湿度应满足相关要求；对温度、湿度无特殊要求的功能室，工作期间温度应控制夏季不高于30℃，冬季不低于10℃；

（3）化学、沥青、沥青混合料室应采用合理有效的通风设施，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功能室应安装排风设施和防护措施。
	□☆对于有环境要求的功能室未配备相应的温、湿度控制设备，扣2分/项；                             
□功能室现场实际温、湿度达不到相关要求，扣1分/项；

□通风采光不合理，化学、沥青、沥青混合料室未设置通风设施，扣1分/项。
	
	


（6）


	□☆压力机、万能试验机等大型力学设备未安装安全防护网，扣1分/项；

□☆危险品存放地点未按规定设置，不符合双人双锁管理，扣1分；

□☆未设置废物集中收集装置或污水、废水处理不到位，扣0.5分。
	
	

	3、检测人员

(8分)
	3.1人员数量（4分）
	（1）试验检测人员数量应根据工程特点、工程量大小及工程复杂程度、工期要求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确定，确保满足工程现场检测需求。
	□试验检测人员数量不满足工程现场实际检测需求，扣1分/人；
	
	

	
	3.2人员档案（4分）
	（1）建立工地试验室人员一览表；

（2）建立人员档案，应包括简历、毕业证、身份证、人员合同、保险、持证情况和培训考核记录等的扫描件或复印件。
	□未建立人员一览表，扣0.5分；

□人员档案不齐全，扣0.5分/项。
	
	

	4、设备配备

(25分)
	4.1设备配备（12分）
	（1）按照合同要求和母体检测机构授权范围内的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和辅助工具；

（2）仪器设备的功能、准确度和技术指标均应符合现行规范、规程要求，对使用频率高的仪器设备数量上应能满足周转需要；

（3）仪器设备应按照优化试验检测工作流程、整体布局合理、同步作业不形成相互干扰的原则进行布置。例如，勃氏透气比表面积仪、负压筛析仪应放置在干燥区域（保证在相对湿度≤50%的条件下进行试验），沸煮箱应隔离放置，精密天平应设独立台座，不得正对空调风口等。
	□☆缺少主要、关键仪器设备，扣2分/台；

□缺少非主要设备或配件，扣0.5分/台；

□☆仪器设备性能不符合相应试验规程技术要求，或数量不能满足需要，扣2分/台；

□仪器设备布局不合理，同步作业时形成干扰，扣0.5分/台。
	
	

	
	4.2仪器检定（7分）
	（1）制定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计划，按照计划定期检定/校准；

（2）设备检定/校准必须委托具有相应检定、校准参数资格的计量检定机构承担；

（3）对设备校准报告进行审核，确认试验检测设备能否满足相关要求；

（4）应严格按照试验检测规程和使用说明书中要求对仪器设备进行安装与调试，认真填写调试记录和质量验收记录。
	□未制定检定/校准计划，扣0.5分；

□☆未按照检定/校准计划开展工作，扣5分；

□☆设备计量检定机构不具备相应资质，扣5分；

□工地试验室未对设备校准报告进行审核，未能准确确认试验检测设备能否满足要求，扣1分；

□仪器设备未按照试验检测规程和使用说明书中相关要求进行安装与调试，扣1分。
	
	

	
	4.3仪器管理（6分）
	（1）仪器设备应进行标识管理，分为管理状态标识和使用状态标识，标识的信息应完整；

（2）试验检测设备应建立维护、保养和使用台帐；

（3）建立工地试验室仪器设备一览表；

（4）建立仪器设备档案（一机一档；同类型小型仪器可建立一套，但每件仪器应建立唯一性管理标识）。应包括仪器设备履历表，装箱单、说明书、合格证等技术文件，验收记录、历次检定/校准报告、证书、记录，使用、维修、保养、期间核查记录等。
	□未进行标识管理或标识信息不全，扣0.5分/台；

□未建立设备维护、保养和使用台帐，扣0.5分/台；

□未建立仪器设备一览表，扣0.5分；

□仪器设备档案不齐全，扣0.5。
	
	

	5、管理体系

(27分)
	5.1组织机构（7分）
	（1）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

（2）建立工作职责、主要人员岗位职责、试验检测工作程序。
	□未建立组织机构或组织机构不完善，扣2分；

□岗位职责和工作程序不清晰，扣1分/项。
	
	　

	
	5.2管理制度（10分）
	（1）建立完善的工地试验室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一般应包括人员管理、试验检测流程及质量管理、样品管理、仪器设备管理、操作规程、不合格品处理与报告、事故分析报告、档案资料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环境管理、化学品管理、参考标准和有证标准物质管理、外委试验管理、标准和文件管理等各项制度。
	□管理制度不齐全，扣1分/项；                                
□管理制度无可操作性，扣0.5分/项。
	
	

	
	5.3教育培训（7分）
	（1）工地试验室应制定全员学习培训计划，包含工地试验室运行前、人员配备后开展的质量管理文件、管理制度、新标准、新规范的培训计划；

（2）按计划开展相关培训学习，并留存相应记录。
	□未制定培训计划或计划针对性不强，扣1-4分；

□未按计划开展培训学习或相应记录资料不齐全，扣1-2分。
	
	

	
	5.4标准规范（3分）
	（1）应按照授权开展的参数和现场工作需要，配备齐全相应的标准、规范、规程；

（2）标准、规范、规程应现行有效；

（3）标准、规范、规程应进行确认和受控管理。
	□标准、规范文件未配备齐全，扣0.5分/项；                                     □采用过期作废的标准、规范、规程，扣0.5分/项； 

□标准、规范、规程未进行确认和受控管理，扣1分。  
	
	

	6、外委检测

（5分）
	6.1外委检测（5分）
	（1）外委试验应签订合同并留存相关证书的复印件；

（2）同一合同段中施工、监理和建设单位不得将外委试验委托同一家检测机构（桥梁橡胶支座、钢绞线、锚具、混凝土外加剂、交安设施耐久性指标等非常规试验项目，可在监理见证下由施工单位送检，试验数据双方共享）；

（3）外委检测机构应有等级证书、通过计量认证且上年度信用评价等级在B级以上；
	□外委合同未签订的，扣5分/项；相关证书不齐全，扣1分/项；

□同一合同段中施工、监理和建设单位外委试验委托同一家检测机构的，扣5分；

□外委机构不满足规定，扣5分/项；

                                                                       
	
	

	检查考核人员：                                                                         被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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